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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一文化”）编制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9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说明）执行了鉴证工作。 

金一文化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编制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并保证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我们的责任是

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其他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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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的有关规定，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9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本公司保证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07年11月26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7

层701-7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69102172T；法定代表人：周凡卜；注册资

本：人民币834,718,154.00元。本公司及子公司（统称“本集团”）主要从事销售金银制

品、珠宝、钟表、邮品、钱币（退出流通领域的）、纪念品。 

2010年6月20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同意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次整体

变更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153号验资报告。2010年7月14日公司在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注册号为110000010649218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2,000,000.00元。 

根据本公司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48号文《关于核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

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16日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询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672.50万股，于2014年1月16日采用网上定价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8.75

万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81.25万股，其中新股发行2,525.00万股，

老股东转让发行1,656.25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55

元。公司发行后社会公众股为4,181.25万股，出资方式全部为货币资金。发行后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67,250,000.00元。此次公开发行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4]第01300001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公司2014年10月8日召开的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4年9月17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8号文

《关于核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宝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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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批复》，本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陈宝芳、陈宝康、陈宝祥、绍

兴合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道宁投资有限公司、任进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34,564,6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3元，用于收

购上述人员持有的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王珠宝”）81.15%的股权。发行

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1,814,600.00元。此次非公开发行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01310001号验资报告。2015年3月20日本公

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197,4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3元，发行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6,012,000.00元。

此次非公开发行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5]01310002号、瑞华验字[2015]01310003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公司2015年9月22日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本公司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6,012,000.00股为基数，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648,036,000.00股。 

根据本公司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2017年4月27日独

立董事的独立董事意见、2017年4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11号《关于核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奕

彬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于2017年9月30日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以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14.62元向黄奕彬、黄壁芬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38,413,132.00股，向黄奕彬现金支付140,400,000.00元，用于收购其所持有的深圳

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100.00%的股权；向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40,458,276.00股，向哈尔滨法瑞尔贸易有限公司现金支付253,500,000.00元，用于

收购其所持有的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100.00%的股权；向张广顺、瑞金市博远投资有

限公司、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育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

风、陈昱、陈峻明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3,199,189.00股，向张广顺、瑞金市博远投资

有限公司、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黄育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风、陈昱、陈峻明现金支付208,016,668.00

元，用于收购上述人员所持有的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99.06%股权；向深圳

熙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3,138,166.00股，向深圳熙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现金支付82,320,000.00元，用于收购其所持有的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49.00%股权。

发行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73,244,763.00元。此次非公开发行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01570008号验资报告。2017年11月29

日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1,473,391.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40元，发行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4,718,154.00

元。此次非公开发行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瑞华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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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570012号、瑞华验字[2017]01570013号验资报告。 

2018年7月，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钟葱及钟小冬持有的

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空龙翔”）的股份，完成对碧空龙翔的收

购，通过碧空龙翔间接控制上市公司149,383,80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90%。

碧空龙翔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9年6月5日，海科金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鑫资产”）使用自有资金增持上市公司13,157,894股，本次增持后海科金通过碧空龙翔持

有本公司股份149,383,805股，通过海鑫资产持有本公司股份13,157,894股，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162,541,699股，占公司总股份19.47%。 

2019年12月9日和12月24日，海鑫资产取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碧空龙翔所持有的

149,383,805股股份，截至12月31日，其中的40,000,000股份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海科

金通过碧空龙翔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9,383,805股，通过海鑫资产持有上市公司

53,157,894股，占公司总股份19.47%。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4,718,154.00元，股份总数为

834,718,154.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

198,389,61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636,328,544.00股。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推广；销售金银制品、珠宝、钟表、邮品、钱币（退出流通领域的）、纪念品。（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金一文化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向黄奕彬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11号)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黄奕彬、黄壁芬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8,413,132.00股，向

黄奕彬现金支付140,400,000.00元，用于收购其所持有的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艺珠宝”）100.00%的股权。2017年9月30日，金艺珠宝已完成了股权变更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金艺珠宝100.00%股权。  

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公司与黄奕彬、黄壁芬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

议》，根据协议约定： 

1、业绩承诺 

黄奕彬、黄壁芬（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各自及共同承诺：金艺珠宝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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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6,000.00 万元、6,550.00 万元、7,050.00 

万元。 

2、业绩补偿 

（1）如金艺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

该年度期末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应依据如下约定的方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

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支付的现金对金一文化进行补偿： 

①金一文化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30）日内

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业绩承诺方股份的数量。业绩承诺

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金一文化设立的回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

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金一文化所

有。由金一文化以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内予以注

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金艺珠宝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金艺珠宝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 

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业绩承诺方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业绩承诺方认购的金一文化

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金一文化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方

应于该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十（30）日内支付给金一文化。 

②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股份无

偿划转：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金一文化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

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则业绩承诺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

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上市公司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除业绩承诺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业绩承诺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份数量与《业

绩补偿协议》第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业绩承诺方应在接到金一文化

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除业绩承诺方外的金一文化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

金一文化在无偿划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业绩承诺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

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金一文化届时另行确定。 

③如金一文化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

的业绩承诺方补偿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

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金一文化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业绩承诺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随相应

补偿股份返还给金一文化，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万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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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2）发生股份补偿的情况下，由业绩承诺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现金补偿的情

况下，由黄奕彬进行补偿。 

3、减值测试 

（1）减值测试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金一文化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艺珠宝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金艺珠宝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2）减值补偿的条件与方式 

如金艺珠宝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金

艺珠宝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业绩承诺方应当对金一文化就金艺珠宝资

产减值部分进行补偿： 

①金艺珠宝资产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金艺珠宝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金艺珠宝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现金总

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金艺珠宝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②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金艺珠宝资产期末减值额－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金艺珠宝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③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金艺珠宝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考

虑金一文化在业绩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④业绩承诺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

发行人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在任何情况下，因金艺珠宝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累计的承

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金艺珠宝的交易价格。 

三、  购入资产2019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一） 购入资产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盈利预测数 2019 年度盈利实现数 差异数 完成率 

净利润 7,050.00  5,877.14 -1,172.86 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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